
第二十五條附表六修正規定 

附表六：外國人受聘僱從事第二十五條所定工作之核配比率、僱用

員工人數及聘僱外國人總人數之認定 

一、核配

比率 

(一)屬自由貿易港區之製造業申請人數，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

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四十。 
(二)屬第二十四條附表五 A+ 級行業之申請人數，合計不得超過

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

三十五。 
(三)屬第二十四條附表五 A  級行業之申請人數，合計不得超過

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

二十五。 
(四)屬第二十四條附表五 B  級行業之申請人數，合計不得超過

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

二十。 
(五)屬第二十四條附表五 C  級行業之申請人數，合計不得超過

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

十五。 
(六)屬第二十四條附表五 D  級行業之申請人數，合計不得超過

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

十。 
二、僱用

員工

人數 

雇主僱用員工人數，以雇主所屬同一勞工保險證號之參加勞工保

險之平均人數認定之。但有下列情事之一，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

時，應分別設立勞工保險證號： 

(一)所屬工廠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

關認定特定製程之行業，達二個級別以上者。 
(二)依第十條、第二十七條、第二十八條、第三十八條、第四十

七條之一、第四十八條、第五十三條、第五十六條及第五十

六條之五規定申請者。 
三、聘僱

外國

人總

人數 

雇主依第二十五條、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八條所聘僱外國人總人

數之認定，以雇主所屬同一勞工保險證號之參加勞工保險之平均

人數認定之，並應包括下列人數：  
(一)申請初次招募外國人人數。 
(二)得申請招募許可人數、取得招募許可人數及已聘僱外國人人

數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列計： 
1.依第三十七條規定申請重新招募之外國人人數。 

2.依第二十五條規定申請聘僱外國人，已按第二十六條第一

項及第二十八條第三項但書申請提高比率之外國人人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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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原招募許可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變更，致無法申請遞補

招募、重新招募或聘僱之外國人人數。 

(三)申請日前二年內，因可歸責雇主之原因，經廢止外國人招募

許可及聘僱許可人數。 
雇主依第三十一條第四項聘僱外國人總人數之認定，應列計前項第

一款、第三款人數。 

 


